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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行政处罚告知书

苏园市监罚告〔2024〕0818 号

苏州千赋艺术品有限公司：

由本局立案调查的你公司涉嫌以公司名义实施电信网

络诈骗行为一案，已调查终结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现将本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内

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告知如下：

根据《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》（（2023）苏

0591 刑初 676号）和《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》

（苏园检行公建〔2024〕3 号），2022年 4月至 2023 年 5 月

期间，在你公司法定代表人李*曦的培训、指使下，张*、张

*龙、张*研、刘*伙同李*曦等，由李*曦等通过平台群发包

含有业务员联系方式的收藏品业务信息给被害人，被害人联

系并发送收藏品图片给业务员，业务员通过工作群或者上网

搜索了解收藏品名称和价格后告知被害人其收藏品价值不

菲，诱使被害人注册使用“拂流收藏”APP。后虚构该 APP

的浏览量及制作收藏品视频后可以在该 APP 上进行宣传、线

上交易，诱使被害人支付 500 元至 3000 元不等的视频制作

费用。又虚构帮助被害人与有意向的买家进行洽谈，收取专

员洽谈费，并通过视频连线或发送与冒充买家人员洽谈、买

家要求鉴定的视频，向被害人收取收藏品鉴定费。同时，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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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和国内知名拍卖行有业务往来，帮助被害人送收藏品到拍

卖行进行拍卖和房交会出售，向被害人收取拍卖费等。

上述事实有提取自江苏省市场监管电子政务管理信息系统

的当事人营业执照信息、法定代表人身份信息、《江苏省苏

州工业园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》（苏园检行公建〔2024〕

3号）、《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》（（2023）苏 05

91 刑初 676 号）等证据证实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三十七条“实施

行政处罚，适用违法行为发生时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。

但是，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时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已被修改或

者废止，且新的规定处罚较轻或者不认为是违法的，适用新

的规定”，你公司以公司名义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行为发生

在 2022 年 4月至 2023 年 5月期间，应当适用当时的法律。

你公司以公司名义实施电信网络诈骗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版）第五条第一款“公司从事经营活

动，必须遵守法律、行政法规，遵守社会公德、商业道德，

诚实守信，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，承担社会责任”的

规定，构成了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严重违

法行为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18 年版）第二百一

十三条“利用公司名义从事危害国家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的

严重违法行为的，吊销营业执照”的规定,本局拟对你公司

做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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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四十四条、第四

十五条、第六十三条、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，以及《江苏省行

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》第七条的规定，你单位有权进行陈述、

申辩，并可以要求听证。自收到本告知书之日起五个工作日

内未行使陈述、申辩权，未要求听证的，视为放弃此权利。

联系人：李旭 联系电话：0512- 66681279

联系地址：苏州工业园区苏州大道东 351号工商大厦703

室

苏州工业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

（印 章）

2024 年 8月 16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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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书一式两份，一份送达，一份归档。


